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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資及休假權益之保障外，另特別保障派遣勞工可領取至少 1 個月之年終獎金。 

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調查，2011 年臨時性或人力派遣 51.9 萬人，而依受僱員

工薪資調查，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每人月平均薪資為 45,642 元，其中包含工作績效

獎金、年終獎金、員工紅利等，不計此部分，經常性薪資為 36,803 元。另 2011 年勞工

月投保薪資低於基本工資者，約 30.5 萬人。 
近年來我國薪資上漲幅度比韓國、新加坡低，和香港差不多，比日本高些；2010

年隨景氣復甦，亞洲四小龍平均薪資增幅均達 5%以上，2011 年復甦趨緩，我國平均薪

資較 2010 年增加 1,212 元，或增 2.73%（詳附表）。 
薪資停滯根本解決之道還是要從產業轉型、提高附加價值做起，而勞委會除持續

檢討調整基本工資外，並積極辦理各項職業訓練計畫、產業人才投資方案，以提升勞

工技能及薪資。 

（一二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偵辦案件向媒體洩露相關資訊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7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2-938） 

黃委員就偵辦案件向媒體洩露相關資訊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調查，所屬松山分局偵查隊係於 101 年 5 月 6 日媒體刊載本案新聞後

（中國時報於 101 年 5 月 6 日 A1 版以「穿制服學生 地下道嘿咻」為標題報導），方著手進

行相關偵查作為，釐清未成年男女有無具體涉嫌妨害風化之犯罪事實；並非偵辦員警於偵查

過程洩漏偵查資訊，致遭媒體撰寫相關報導。 

二、現行警察機關偵辦刑案若遇未成年人涉刑事案件，除刑事訴訟法之程序規定外，尚須遵守「少

年事件處理法」第 83 條及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 69 條有關未成年涉嫌人或被

害人之身分保密規定，不得揭示兒童或少年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。 

三、內政部警政署為使各警察機關能落實人權保障、無罪推定及偵查不公開原則，於 97 年 7 月 31

日以函修正「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理應行注意要點」，並要求各警察機關於相關會議中

落實宣達，本（101）年度並於各次刑事會報中，均提列為重點工作，要求所屬嚴守偵查不公

開原則。 

四、為強化各單位遵守「偵查不公開原則」，內政部警政署特以監看及側錄新聞方式，一旦發現疑

似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之案件，均立即主動查處，總計 89 年至今共交查 664 件，處分 446 人

，其中 100 年交查 68 案，已結 68 案，查證屬實計 33 件，處分 36 人；101 年交查 28 案，已

結 17 案，查證屬實計 10 件，處分 15 人，餘 11 案催辦中。 

（一二二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指出，醫療人力

不足廣受社會大眾關注，卻仍有醫院在人力不足、醫療品質惡

化的狀況下，大張旗鼓包攬陸客美容健檢團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
